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泾川县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
第二批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中标结果公告 

一、项目编号：JC2309200079  

二、项目名称：泾川县 2023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第二批

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

三、中标信息 

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地址 
中标金额 

(万元) 

甘肃欢泉谷环境治理

有限公司 

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三维财富中心 8

号楼 5楼兰州新区众创空间 F-05 号 
189.3805 

四、主要标的信息 

项目 

内容 
名称 规格 

数量/ 

单位 

单价 

（元） 

合计 

（元） 

草原补

播、 

施肥 

1万亩 

紫花苜蓿 

净度≥90% 

发芽率≥80% 

其他种子≤3000粒/kg 种子 

水分≤11% 

8000千克 45 360000 

草地早熟禾 

净度≥90% 

发芽率≥80% 

其他种子≤3000粒/kg 种子 

水分≤11% 

8000千克 40 320000 

多年生黑麦草 

净度≥90% 

发芽率≥80% 

其他种子≤3000粒/kg 种子 

水分≤11% 

8000千克 38 304000 

复合肥 含氮量≥45% 80000千克 4.6 368000 

补播人工费 \ 10000亩 40 40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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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型宣传牌 

牌面长 3.5m，宽 2.5m，地上部

分 3.8m，地下部分 1m，为 0.5

×0.5×1m 的混凝土底座，立

柱为 2 根 4.8mΦ90 全镀锌钢

管，厚度 3.8mm，牌面骨架为

L40角铁，牌面为双面 0.05mm

蓝色彩钢瓦镀锌铁皮，蓝底白

字。警示牌正面写明工程名

称、地方政府名称，背面书写

改良范围、改良面积、实施年

度、工程实施单位、管护责任

人等内容 

5块 3500 17500 

围栏 

封育 

3公里 

网片 7片*1100毫米*600毫米 3000米 10 30000 

双股刺丝 12/14/4/120（股线）毫米 3000米 2.6 7800 

中立柱 

70 毫米*70 毫米*7 毫米（钢

制) 

160 毫米*160 毫米*2200 毫米

（水泥） 

15个 136 2040 

小立柱 

40毫米*40毫米*4毫米(钢制) 

120 毫米*120 毫米*1800 毫米

（水泥） 

300个 40 12000 

大立(角)柱 

90毫米*90毫米*8毫米(钢制) 

160 毫米*160 毫米*2200 毫米

（钢制） 

2个 325 650 

支撑杆 50毫米（钢制）焊管 16个 200 3200 

地锚 

40mm×40mm×4mm，根据项目

区地形条件其长度可选择为

600mm或 1000mm 

51个 14 714 

螺丝 套 23套 25 57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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绑钩 个 2988个 2 5976 

挂钩 个 600个 2 1200 

拉线 平均按 200毫米 1根计算 15根 10 150 

围栏架设 

安装 

《编结网围栏架设规范 》(中

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

JB/T10129-2014)；《编结网围

栏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

业标准 JB/T7138-2010)；《草

原网围栏和刺丝围栏建设技

术规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农

业部编制)。按要求进行安装 

3000米 10 30000 

成效监

测 2年 
成效监测 

设置 6个监测样地，每个样地

设置 3个样方，主要监测草原

生态状况，土壤因子调查，草

原植被状况。监测期两年，每

年出具一份效果监测评价报

告 

2年 15000 30000 

五、评审专家名单：辛广平、马作虎、尹强、李春、肖建科。 

六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 

收费标准：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成交人支付，招标代理服务费参

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【计价格（2002）1980号文件】、【计价格（2015）

299 号文件】规定计取。 

金额：1.8万元（大写：壹万捌仟元整） 

七、公告期限 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个工作日。 

八、其他补充事宜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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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。 

1.采购人信息 

名称：泾川县自然资源局 

地址：平凉市泾川县泾灵路 

联系方式：0933-3321553 

2.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

名称：甘肃国联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

地址：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宏达国际花园 B区 8号商铺 301室 

联系方式：0933-3323079 

3.项目联系方式 

项目联系人：郭先生 

电话：0933-3321553 

十、附件 

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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